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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0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

承辦人：鄭竹珺

電話：04-7115141#5133

電子信箱：cccheng@mail.chshb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衛疾字第111009694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落實具有感染風險對象之追蹤管理，需掌握居家檢疫及

居家隔離對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執行家用快篩試劑檢測

結果，並對於未配合者加強追蹤查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3月

15日肺中指字第11137001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與國際接軌並兼顧維持國內防疫量能、社會經濟活動及

有效控管風險，自本(111)年3月7日起，將居家檢疫及居家

隔離對象之檢疫/隔離天數縮短為10天，檢疫/隔離期滿後

接續執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配合進行

2次家用快篩試劑檢測（第2天、第4天各1次），並於雙向

簡訊回報檢測結果。

三、為即時掌握上開對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執行家用快篩試

劑檢測結果，以利進行必要之防治措施，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規劃將自主健康管理對象透過雙向簡訊回報之檢測

資料匯入防疫追蹤系統，對於無法發送雙向簡訊或未回報

檢測結果者，由居住地地方政府進行後續檢測結果之追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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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3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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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惟因目前防疫追蹤系統並無居家檢疫對象之居住地

址欄位，爰請本縣關懷人員，協助於進行檢疫對象關懷

時，詢問其居住地址及確認其聯繫電話（含手機或市內電

話），並鍵入防疫追蹤系統，以利後續個案分派及追蹤事

宜。

四、倘追蹤發現自主健康管理對象係因快篩試劑遺失或因故未

取得試劑而未能依規定完成檢測，如在防疫旅館，請其向

防疫旅館領取試劑，如在家中檢疫/隔離，請其家人向當地

衛生所領取試劑，並於完成檢測後主動回報檢測結果。

五、經追蹤仍未回報檢測結果者，係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

第1項、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可依同法第67條、第69條

裁處最高新臺幣30萬元罰鍰。

正本：本府民政處、彰化縣警察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本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、本縣衛生局疾病管制科、本縣衛生局衛生稽查科、本縣

衛生局檢驗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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